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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434號 委員 提案第 26825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政府因政策需要，對於民眾所擁之

土地透過法令劃設管制區或使用區位來限制其使用，而訂有

相關稅捐減免之優惠，以彌平土地所有權人之損失。然查現

行都市計畫法及農業發展條例等規定，均因政策需要有設置

公共設施用地及農業用地之稅捐減免措施，其效果從地價稅

到遺產稅等相關稅捐均有減免，而按現行國家安全法第五條

之規定，雖仍亦有減免措施，但按相關規則僅有地價稅及已

停徵的田賦減徵。然而土地劃設為軍事管制區並同時限、禁

建，其限制土地使用較公共設施保留地及農業用地更為嚴格

，然而稅捐減免上卻有不同層次效果，顯有失其公平性之疑

慮，爰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鑒於我國山地治安維護多以警察機關執行，然而國家安全法仍為過去思維來進行管制，顯

有不當。另，與海岸地區有關之主管機關，例如內政部、交通部、農委會、環保署乃至新

成立的海洋委員會，其海上執法也由海巡署來進行，對於軍事管制區的劃設，由於管制區

限制效果略強，應有充分討論機制後，始得劃設。 

二、國家安全法於民國 76 年 6 月 23 日訂定時，第五條即訂有軍事管制區內實施禁、限建之土

地，應予免徵稅捐，而查土地減免規則配合於民國 76 年 9 月 21 日增訂第 11 條之 1，明定

禁、限建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即等同限縮減免範圍僅於地價稅及田賦。 

三、查都市計畫法配合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年限之取消，於民國 77 年 6 月 28 日增訂：「公共

設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得稅；因繼承或因配

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另，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

第 38 條，於民國 89 年 1 月 4 日配合農地釋出及農地農用政策等，亦訂有農地農用不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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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遺產稅等等相關規定。反觀國家安全法第五條劃定禁、限建土地，較公共設

施保留地及農業用地之土地限制行為更為嚴重，卻僅有地價稅及田賦減徵，且田賦也已停

徵，而無其他更積極之稅捐減免措施已補償土地所有人之財產權損失，其制度顯然無法與

其他政策規劃同步，有失其公平性，確有檢討之必要。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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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

施安全，得由國防部會同內

政部及有關機關指定區域範

圍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

為管制區，公告並登載政府

公報及其他適當方法公告。 

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

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一項之管制區，為軍

事所必需者，得實施限建、

禁建；其範圍由國防部會同

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定之。 

前項限建或禁建土地，

前項限建或禁建土地之稅捐

，應予減免。因繼承或因配

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

轉者，亦同。 

第五條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

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

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

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

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

之。 

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

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一項之管制區，為軍

事所必需者，得實施限建、

禁建；其範圍由國防部會同

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定之。 

前項限建或禁建土地之

稅捐，應予減免。 

一、考量我國現行山區治安維

護多以警察或相關執法單位

為主，然而國家安全法仍為

過去思維來進行管制，顯有

不當，爰予以修正。 

二、而按我國鄰近海岸地區，

其主管機關從內政部、環保

署甚至新成立的海洋委員會

皆有所涉，因此，對於相關

的管制區劃設應參酌有關主

管機關意見，遂使後續爭議

減少。 

三、考量軍事管制區的劃設，

影響民眾的權益甚鉅，為使

民眾知悉相關管制區範圍，

對於範圍及相關事項，除應

予公告外，也應刊登政府公

報，並配合網路應用，透過

網路媒體、社群或其他適當

方式以利民眾知悉。 

四、依據現行土地減免規則十

一條之一，明定由國防部會

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

重要軍事設施區，經依法劃

為管制區而實施限建或禁建

之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

之標準如下：1.限建之土地

，得在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酌予減徵。2.禁建之土地

，減徵百分之五十。但因禁

建致不能建築使用且無收益

者，全免。從上可得知，本

條現行所稱稅捐減免，僅限

於地價稅或已停徵之田賦。 

五、查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

一規定及農業發展條例第三

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54 

定，均因政策及土地使用限

制導致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作為之補償或鼓勵措施。

然本條劃定禁建、限建土地

，卻較公共設施保留地及農

業用地之土地限制更加嚴格

，然卻僅有地價稅減徵而無

其他較積極之稅捐減免措施

，顯有修正之必要。 

六、綜上，考量本法訂定稅捐

減免條文已有 20 年以上，

然而在後續的都是計畫法及

農業發展條例對於土地所有

權人都與本法減免規則不同

。在類似管制效果，卻有更

嚴重的土地限制效果，恐產

生公平性爭議，爰此，參酌

都市計畫法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遺產稅及贈與稅減免措施

，修訂本條文，以維護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 

 

 


